國際環境法(跨國環境法) 課程大綱
授課教師：廖宗聖 教授
e-mail:lawtsl@ccu.edu.tw
年級：法律學系  學分：2學分，選修

時間：星期二 16:10-18:00  地點：法學院407
Office Hours: 星期四上午9：00-12：00

	課程說明
	1. 本課程採用老師建構的「發展式學習法」（DLM, Developmental Learning Method）：參與(探索(習得(轉化(創造 Participate(Explore(Learn( Transform(creAte (Pelta；希臘、羅馬時代士兵使用的小型、輕巧盾牌)
2.  大學部學生於二年級修習完成或正在修習國際公法課程（2學分），或已修習完成國際公法案例研究（2學分），將對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與發展，國際公法對國際、國內社會的影響，以及台灣對國際法的實踐有所瞭解認識。而本課程即為該國際公法課程的延續課程。不過選修本課程「不需」以上過前述課程前提。
3.  本課程將對國際環境法（跨國環境法）的重要基本概念、原則與重要議題進行教學，並將重心置於生物多樣性主題，嘗試幫中正大學建構「後山保育共生地」，作為風災復原的永續規劃。
4.  學生報告當天需使用powerpoint進行，每人時間至少半小時（彈性調整）。

	教學目標(核心能力)
	1.學生能深入地認識國際環境法（跨國環境法）基本理論，並瞭解其在近代的演進發展，習得國際環境法（跨國環境法）專業知識。

2.學生能透過對國際環境法（跨國環境法）基本原則的背後思想、理論之研讀，檢視當今世界與我國如何因應全球環境惡化此一難題，培養國際觀，並促進公民意識的提升。
3.學生能透過報告、課堂討論、動手實做來釐清原本模糊的概念，並與其他同學在思想上互相激盪，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。

	教學方式
	1.板書講授2.學生報告 3.課堂討論 4.動手實做 5.專家演講

	指定用書
	1.丘宏達，現代國際法，台北：三民，修訂三版 （2012）。
2.David Hunter et al.,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(5th ed., 2015)。

3.廖宗聖，國際/跨國法環境法（一）:國際法、國內法及其交錯，自版，2022年3月。（ISBN：978-957-43-9723-5）

	成績評定
	1.課堂討論與參與：40％
2.分組報告：60%

	教學進度
	2/23
	課程導論

	
	3/2
	國際環境法概論 丘：pp.1041-1069

	
	3/9
	海洋法概論 丘：pp.557-567、pp.588-600、pp. 609-645

	
	3/16
	生物多樣性議題（一）：
Ch. 15 Biodiversity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(1) pp. 993-1009

	
	3/23
	生物多樣性議題（二）：
Ch. 15 Biodiversity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(1) pp. 1009-1021

	
	3/30
	生物多樣性議題（三）：
Ch. 15 Biodiversity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(1) pp. 1021-1035

	
	4/13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一）：
演講：台灣生物多樣性議題

	
	4/20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二）：
演講：台灣保育共生地議題

	
	4/27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三）：
實地觀察：中正大學後山生物多樣性議題

	
	5/4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四）：
各組規劃報告：中正大學後山生物多樣性議題

	
	5/11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五）：
各組規劃報告：中正大學後山生物多樣性議題

	
	5/18
	建構中正大學後山保育共生地（六）：
各組規劃報告：中正大學後山生物多樣性議

	
	5/25
	海洋污染及海洋生物資源保育議題（一）：
制定我國二氧化碳封存規範－以國際法作為參考及出發

	
	6/1
	海洋污染及海洋生物資源保育議題（二）：
台灣以碳排放實體加入全球氣候變遷規範體系可能方式之研究：以捕魚實體實踐做先例檢視

	
	6/8
	期末考

	
	
	

	
	
	

	參考書籍
	「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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